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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颁布为保护党员权利提供了重要的法规依据，但是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基层单位团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会是否党员权利认识不清，造成很多单位的团委书记

不能按规定列席党委会。本文试图对基层单位团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会是党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论

述，从而为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保护党员的这一权利提供论据。 

 

 

2004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一部十分

重要的党内法规。它是党中央努力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举

措，对于进一步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党中央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严格遵守。 

《条例》第二条规定，“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

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由于党员权利在党章第四章中有明确规定，我们称之为显性权利。显然，

显性权利很容易得到《条例》的保护。基于党和团的特殊关系，党章对团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会进行了

隐性授权，团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会的权利容易被忽视，而且得不到《条例》的保护。这应该引起全党

的重视。 

《党章》第五十条中规定的“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

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这一规定从实质上赋予了符合条件的

团委书记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的权利。为了表述方便，本文把这一权利称为团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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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会议权。 

由于团委书记的会议权没有在党章中明确出现，在《条例》中也未明确提及，因此，在许多基层组

织中，不安排团委书记列席党委会，团委书记的会议权从实质被剥夺，并且难以得到《条例》的保护。 

为了澄清关于团委书记会议权的错误的认识，纠正部分基层党组织错误的做法，切实维护党章作为

党内宪法的崇高的地位和权威，坚持以遵纪守法为荣，在自觉遵守党章的基础上求得全党在思想上、行

动上的统一，现将团委书记会议权论述如下： 

1．团委书记列席党委会是党章赋予的基本权利，是不可放弃的权利，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一些基层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认为团委书记没有会议权。他们认为：党章只规定团委书记可以列席

会议，没有规定必须列席会议，意思就是说团委书记也可以不列席会议。因此党章的这一规定不能视为

团委书记的会议权。对这一错误认识，有必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什么是权利？所谓公民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义务

则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必要性。权利和义务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利可以

放弃，义务必须履行。权利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权利享有者有权做出某种行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二

是权利享有者有权要求他人不做出某种行为或做出某种行为；三是权利享有者的权利被侵害时；有权请

求有关组织、机关或舆论给予排除侵害和有效保护；四是权利享有者权利受到破坏时,有权要求致害人给

予相应赔偿。 

由上述原理可知：党章规定团委书记可以列席会议即给团委书记提供了列席会议的可能性，这种可

能性即是权利。这种可能性只能依靠“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制定相应的制度来保证其得以实

现，而不是依靠党组织负责人的个人愿望和需要去实现。这种可能性也可以由团委书记提出权利申请并

得到党组织的有效权利保护而实现。如果“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不制定相应的保障党员团委

书记列席会议的制度，开会时不通知其参加，其会议权就根本无从得以实现，就从事实上剥夺了其会议

权。 

假如《党章》规定“必须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那么对党员团委书记来说就

是一项义务，而且不能放弃。对党组织“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来说就可以用这一规定赋予的

权利去要求党员团委书记必须克服困难保证按时到会等。 

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基本权利，党章作为党内宪法赋予党员团委书记的会议权理所当然是基本权

利。需要注意的是法律文化中的权利一般可以放弃,而政党文化中的权利一般不能放弃。法律文化中的权

利源于“天赋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又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人们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有权可

以放弃这种权利,放弃权利本身就是权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政党文化中的权利则属于授权性行为规

范, 党员由于要对组织负责，其权利只能是负责任的行使因而一般是不能放弃的。党员根据党章的规定

履行各项权利的同时也是在履行对党组织的义务。 

2．党始终关心团委书记的会议权 

团委书记会议权的规定从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写入党章以来，已经历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

十六大六届党代会，都得到了肯定和坚持。因为这项规定，是党从共青团的性质、任务和培养共产主义

接班人的需要做出的，强调了共青团的助手和后备军地位，从制度上明确了团委书记的政治待遇。为了



推动这一规定的落实，1984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加急电报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指

出：“最近，中央领导指出，有些基层党组织开会时，并未按党章规定让团委书记列席。请你们认真检

查一下，凡有此情况的，应认真纠正，严格按党章规定办事。”  

3．团一直在努力推动团委书记会议权的落实 

共青团中央组织部1984年4月10日《关于团委书记列席党委会问题给团四川、安徽省委组织部及国家

机关团工委办公室的复函》对党章中“企事业单位”的级别解释为“企业事业单位团委属于基层团委，

党章这一规定应包括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委员会书记，都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

议。”关于“是否只有关于团的工作的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才允许团委书记列席？”解释为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书记、团总支书记、团支部书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除

特殊情况不便参加的会议以外的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共青团中央《关于当前团的干

部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8月29日)更是进一步做出规定：“现任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

书记、企事业单位的团委(总支、支部)书记，是党员的，一般应吸收参加同级党委(总支、支部)；是党

员尚未参加党委的，应按党章规定，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总支、支部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 《共

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中青发[2005]4号）明确提出要“推动《党章》中

关于‘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是党员的，可以列席同级

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规定的落实。” 

团组织在青少年思想品德形成和政治信念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团委书记都能够按规

定列席党的会议，他们就可以用自身的感受向未成年人、向大学生进行民主和法制教育，理想信念教

育，进行世界观的教育。如果团委书记的权利一直被忽视，不能参加或列席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

会议，就侵犯了党员团委书记的“会议权”；就侵犯了党员团委书记对党的中心工作的“知情权”，就

侵犯了党员团委书记在党委研究工作中的“话语权”，其自身的民主法制意识就容易受到伤害，他们在

对青少年进行品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说服力、影响力也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造成团委书记普

遍漠视自身政治权利的局面。对党的信任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可能动摇，

对社会制度有可能丧失信心，这有悖于依法治国的目标，不利于“四有”新人的培养。全党和全社会要

从坚持“三个代表”的高度把能否做好青年工作提高到事关国家的兴衰、社会主义的成败这样一个高度

民主来认识。团委书记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团的领导者，明天可能就

是党的领导者。充分重视团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继承人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

养。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按照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树立事

业兴衰成败关键在人的观念和用人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的观念，树立领导能力来自实践和早压担子

早成才的观念，树立选错干部是过错，耽误人才也是过错的观念，大胆果断地选拔、使用优秀年轻的团

的干部。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党章》是党内“宪法”，在党内具有崇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党的各级组织应该以实际行

动维护其尊严和地位。对于党的基层组织违背《党章》规定的侵犯基层党员团委书记会议权的行为，上

级党组织应严肃查处，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经教育仍不改正的要按照《条例》进行责任追究，以

确保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地位，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党、团组织都应该发扬保持共产党员先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进性教育的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从以遵纪守法为荣的高度民主，充分利用在先进性教育活

动中形成的良好的工作机制，认真学习《党章》，严格按《党章》规定办事，修正缺点，弥补不足，真

正做到和《党章》要求一致，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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